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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文旅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根据《福州市闽菜技艺文化保护规定》的要求，我局制定

了《福州市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工作室评定和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，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福州市商务局

2020 年 11 月 13 日

非密

榕商务服务〔2020〕55 号

关于印发《福州市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工作室

评定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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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福州市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工作室

评定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工作室

的评定和管理，促进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工作室建设项

目顺利实施，推动我市闽菜技艺文化保护工作，根据《福州市闽

菜技艺文化保护规定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申报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与建立闽菜技艺文

化保护名录制度相结合，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，可以申报闽菜技

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

（一）熟练掌握闽菜技艺保护名录中某项(或若干项)传统制

作技艺，并具有传承能力，积极开展传承活动，培养后继人才；

（二）保存一定数量和价值的闽菜技艺资料或者实物；可以

提供闽菜技艺文化保护名录编制需要的相关资料，具有公认的代

表性、权威性；

（三）在县（市）区级以上区域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；

（四）在相关机构从事闽菜技艺或教学活动的从业人员。

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申报闽菜技艺项目代表

性传承人：

（一）目前在该项目领域内存在争议，群体性较强，难以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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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代表性；

（二）列入个人诚信“黑名单”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

成恶劣影响的人员；

（三）不直接从事代表性项目传承活动，仅从事闽菜技艺资

料收集、整理和研究的人员。

第四条 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资格

或者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，由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报市人民

政府批准取消其传承人资格。

第五条 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权利和义务。传承人享

有依法开展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项目的知识和技艺传授、创作、

生产、宣传、展示、交流、研究等活动的权利。

传承人应履行以下义务:(1)开展传承活动，培养后继人才；

(2)妥善保存相关实物、资料；(3)配合商务主管部门进行闽菜技

艺项目调查、记录和研究；(4)积极参与展览、展示、研讨、交

流等活动；(5)接受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和管理，提交传承情况报

告。

第六条 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符合以下条件，可申请

授予“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作室”称号。

（一）具有传艺教学所需的场地（不少于 100 平方米）、全

套厨房及数字化保护设备；建立完善的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

人工作室制度、办法，定期开展活动，规范运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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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通过传、帮、带，开展传艺、交流等活动，使闽菜技

艺得到传承，年均为企业或社会培养 8 个以上高技能人才；年均

到相关院校展示并传授技艺不少于 6 次；采用文字和数字化方式

收集整理闽菜技艺文化保护名录资料。

第七条 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作室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由市商务主管部门报市政府批准撤销。

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申报工作室的；

（二）代表性传承人被取消资格的；

（三）评估考核不合格的。

第八条 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作室权利和义务。传

承人工作室享有的权利：传承人工作室建设项目每期三年，由市

级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5 万元。传承人工作室应履行以下义

务:(1)培养掌握闽菜技艺的高技能人才；（2）到相关院校展示并

传授闽菜技艺文化；（3）挖掘、整理闽菜技艺，编写相关菜谱，

通过数字化等方式进行记录保存。

第九条 闽菜技艺项目（热菜、小吃等单项或多项）代表性

传承人每三年申报评定一届，每届人数不超过 30 名，有效期三

年。符合条件的公民向县（市）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县

（市）区商务主管部门初审合格报市商务主管部门，市商务主管

部门组织闽菜技艺保护专家进行评审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市政府

批准公布并颁发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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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传承人工作室每三年申报评定一届，每届不超过 10

个，有效期三年。由传承人依据申报条件要求，向市商务主管部

门（或受市商务主管部门委托的单位）申请，市商务主管部门组

织市闽菜技艺保护项目专家评审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市政府批准

公布并授牌。

第十一条 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档案由县（市）区商

务主管部门管理，接受市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和管理，提交传承情

况报告。

第十二条 市商务主管部门对传承人工作室建设项目进行指

导、监督和考核，会同市财政局监督和管理项目资金的拨付、使

用，对工作室项目投入产出进行期中、期未考核评估。项目资金

主要用于培训用品购置、技能交流推广、创新研发等费用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试行三年（有效期截

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。由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福州市商务局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

